三江学院关于开展“学宪法讲宪法周”活动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校区、各有关部门：
根据江苏省教育厅通知（苏教法函[2016]1号）要求和校“七五”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，为切实推动我校广泛深入地开展宪法教育，使我校大学生深入了解宪法、尊崇宪法，弘扬宪法精神，增强法制观念，我校将在12月1-7日开展“学宪法讲宪法周”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，通知如下：
1、 学工部、各学院、各校区要向全体学生传达学宪法讲宪法活动的意义、目的和要求。全体辅导员要登录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（https://www.qspfw.edu.cn/）开设的“网上学宪法”专栏，下载学习资源，为学生学习宪法提供服务和支持。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》课教师要通过课堂主渠道，加强对学生普及宪法知识学习。
2、 宣传部要在“学宪法讲宪法周”活动前后、期间开辟专栏，利用校园网络、校园微信平台、校报等相关媒介向全体师生员工大力宣传、普及宪法知识，积极宣传校内外学宪法讲宪法活动的动态，营造学习宪法、尊崇宪法的良好氛围。
3、 保卫处在“学宪法讲宪法周”活动期间，结合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活动，邀请有关专家举办法制专题讲座，组织学生骨干和法律知识爱好者参加。
4、 三江学院普法志愿者大队和法律与知识产权学院要继续推动“法律知识进社区”活动，组织骨干教师和学生在校内及校园周边社区开展义务宣传法律知识、接受法律咨询活动。
5、 [bookmark: _GoBack]组织开展宪法主题演讲活动。在学习宪法的基础上，各学院、各校区可采取多种方式举办以宪法为主题的演讲活动，调动学生参与“讲宪法”活动的积极性。
    请各学院、各校区、各有关部门务必高度重视此次活动，并在12月8日前将有关活动情况汇总到校“七五”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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